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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為依歸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3年 10月17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55/13-14號文件，

有 7位議員 (毛孟靜議員、梁繼昌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仁議員、

葉國謙議員、李卓人議員及張超雄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范國威議員的 “制訂政策時

需以 ‘港人優先 ’為依歸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

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

上。  

 
2.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
辯論。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
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范國威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范國威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 7位議員按以下次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毛孟靜議員；  
 
(ii) 梁繼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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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田北辰議員；  
 
(iv) 何俊仁議員；  
 
(v) 葉國謙議員；  
 
(vi) 李卓人議員；及  
 
(vii) 張超雄議員；  
 

(d)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主席批准范國威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 7位

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立法會

主席請毛孟靜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毛孟靜

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其餘 6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范國威議員

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范國威議員的議案或

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

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為依歸 ”議案辯論  
 

1. 范國威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
為依歸。  
 

2.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中港矛盾日益加劇，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相關社會
問題，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為依歸；具體措施應包括：  
 
(一 ) 鼓勵社會各界保留使用廣東話及繁體字，並積極推廣香港

本土特色文化；及 
 
(二 ) 全面落實種族共融政策，讓香港人不分族裔地享有相同待

遇及發展機會。  
 
註：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梁繼昌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多年來沒有就香港的人口變化制訂全面的政策，以至個別
的社會服務出現供求失衡的情況，引起社會出現中港矛盾的情緒，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根據現有人
口數據，制訂相應措施，以應付社會的需要；政府並應制訂長遠的
人口政策，在房屋、教育、就業及醫療等方面為香港的未來人口結
構做好相應準備；政府在制訂相關政策時，除了顧及 ‘港人優先 ’為
依歸外，亦應同時確保政策的理念符合基本人權的原則。  
 
註：  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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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田北辰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中港矛盾問題近年備受關注，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
盾，並相關問題，在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為依歸之餘，亦應
考慮政策對國家可能帶來的影響。  
 
註：  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內地和香港的社會矛盾有加深的趨勢，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
中港矛盾，並有關兩地利益矛盾的議題，在制訂政策時需可以 ‘港人
優先 ’的考慮為依歸，並呼籲各界不應以帶有任何歧視的思維和眼光
來看待新移民和訪客，更不應發表歧視的言論，加深社會矛盾及種
族和族羣撕裂。  
 
註：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及包容的社會，但礙於文化差異、生活
空間及資源發展跟不上需求等因素，致使內地居民與本港居民在交
往過程中時有出現誤解及磨擦；但有人藉此刻意挑撥兩地矛盾，甚
至在境外刊登廣告，公然歧視為家庭團聚來港的新來港人士；就此，
本會反對歧視新來港人士的言行，並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
並在制訂政策時需擴展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空間，以及檢視兩地交往
的合作政策；在制訂涉及公共資源分配的政策時應以 ‘港人優先 ’為
依歸，以確保本港居民享有的服務與資源不受影響。  
 
註：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7. 經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近年，中港矛盾日趨尖銳，其根本原因在於
北京當局財大氣粗，以為濫推經濟優惠政策，就可以收買人心，以
為緊管香港，就是體現一國主權，而特區政府面對北京干預只懂唯
唯諾諾，不僅放棄香港的高度自治，更主動將香港大陸化；再者，
兩地政府施政偏袒資產階級，拒絕推行財富再分配政策，同時任由
財團榨取經濟利益，遺留下來的社會民生惡果則由兩地人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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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本會重申，維持香港的獨特性，乃 ‘一國兩制 ’的精髓，亦符
合中港兩地人民的利益，並促請特區政府敢於拒絕北京當局插手
香港事務，堅守特區施政的自主性，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
以優先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和保障港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
等基本權利為依歸。  
 
註：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8.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並在制訂政策及規劃社會發展時
需以 ‘港人優先 ’及確保港人利益為依歸、維護香港的獨特性及規劃
自主、堅守以人為本的原則、確保港人家庭團聚的權利，以及堅決
反對仇外和歧視新移民或其他族羣的言論。  
 
註：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CB(3)92_13-14
	CB(3)92_13-14(Appendix)

